
智行理财网
信用卡诈骗的被害人是银行还是持卡人

  

信用卡诈骗案件中，存在侵犯双重客体的情况，即被害方是持卡人还是银行的问题
。我们可以通过典型案件，从主体责任分担、刑事审判中责任认定、持卡人重大过
错的认定、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解读释明。

伪造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例

2013年，被告人丁某伙同他人多次窃取被害人的银行卡信息后，用私自复制的银行
卡骗取被害人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共计人民币约15万元。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丁某、陈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，向法院提起诉讼
。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丁某、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使用伪造的信用卡
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，数额巨大，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。

关于本案被害人(被害单位)是持卡人还是银行的问题，法院认为，信用卡诈骗犯罪
侵犯的是双重客体，不仅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，还包括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，
银行作为信用卡的管理部门，有责任和义务保证持卡人信用卡内资金的安全。而在
案证据显示，被告人使用非法购买读卡器、银行卡等设备，在窃取持卡人银行卡信
息后，可以轻易伪造出持卡人的银行卡并加以使用，可见现有银行卡存在重大的安
全技术隐患，故在无法证明持卡人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，应认定银行承担主要责
任为宜。因此，本案中被害单位应为银行。

此类案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

1、是否应以案发时实际受损失者为被害人

有观点认为，此类案件应以案发时实际受损失者作为被害人，现实中此类案件的报
案人均为持卡人，鲜有银行主动向司法机关报案的。个别案件中，个别持卡人的信
用卡中有持卡人自己存入的款项，此案中被害人是否就是持卡人和银行？但这种区
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不便于操作，容易引起混乱。

2、持卡人、特约商户、银行的责任分担问题

持卡人方面，持卡人使用银行卡到正规的商户刷卡消费，只要其遵守银行卡使用的
相关规定，就已经尽到法律义务，并无过错。

特约商户方面，按照相关规定，特约商户在持卡人刷卡消费时应负责审核持卡人的
签名与银行卡背面所留签名是否一致，故特约商户应存在一定的管理责任。但此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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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中被告人均伪造他人信用卡，故其在伪造新卡后完全有机会在新卡后面签假名
，此时特约商户没有可能亦没有条件审核此卡的真伪，故即使特约商户存在一定的
管理义务，此义务亦不宜过重。

银行方面，银行作为大型企业，有责任和义务保护银行卡内资金的安全。现有证据
表明，被告人通过非法手段窃取持卡人信息后，仅使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持卡人
信息复制到假卡上，假卡可以顺利在POS机上进行刷卡消费，可见现有银行卡存在
较大的安全隐患，银行应该承担银行卡被盗刷的主要责任。

3、持卡人的何种行为构成重大过错

现实中，持卡人在此类案件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，如未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，
擅自将银行卡借予他人使用，将银行卡密码随意告知他人等等。如何区分持卡人的
行为是否构成重大过错？此类案件的核心责任主要还是信用卡的技术安全问题，有
被告人供述称只要获取了持卡人银行卡的信息，即可以通过购买软件或聘请网络公
司将上述信息复制到一张空白银行卡上。故笔者认为，对于持卡人的过错，刑事法
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从宽把握，即只要持卡人的行为达不到存在明显过错的标准
，就可以认定银行为被害人。

4、被害人的后续救济途径

一旦此类案件确定持卡人为被害人，会引发一系列问题。持卡人作为被害人后，理
论上可以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刑事判决书中“责令退赔”部分主张其权利，但现实中
此项权利的行使困难重重，即便是可以顺利立案，绝大部分被告人并无可以实际执
行的财产。

有观点认为，持卡人还可以向银行提出民事诉讼，要求银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现实中，该项诉讼是否均能够获得法院立案受理尚存疑问，很可能会出现法院以生
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确定赔偿问题为由拒绝受理的情况，此时持卡人的损失将无法获
得保护；即使法院可以受理持卡人的诉讼，并最后支持持卡人的诉求，由银行承担
经济损失，此时会出现被告人就同一犯罪行为需要同时履行两个生效判决书，向两
个不同人或单位退赔款项的问题；同时，持卡人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公民则要主动
启动诉讼程序，费时费力，可能造成部分持卡人放弃诉讼。

明确银行作为被害人的好处

由银行承担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，有利于银行积极主动地改进安全技术，提升
银行卡的安全水平，防止银行卡被轻易复制情形的屡次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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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作为大型企业，强势一方，均设有独立的法务部门，有能力和精力启动执行程
序和民事诉讼程序，不会给其工作带来额外的负担；相反，如由持卡人启动上述程
序，则困难较多。

银行作为被害人，会主动考虑判决是否合理，是否需要持卡人和特约商户与其分担
经济损失，亦可以主动与上述人员和单位进行协商解决此事，故产生的诉讼较少；
相反，如确定持卡人为被害人，在无法向被告人追回损失的情况下，会出现大量起
诉银行承担责任的民事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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